
考生编号 姓名 录取专业代码 录取专业名称
录取类
别码

总分 复试成绩 综合成绩 排名 录取情况 备注

107104100000313 李青泽 0814Z2 ★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工程 11 239 91.8 84.52 1 拟录取

107104100000311 白栋辉 0814Z2 ★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工程 11 228 89.8 81.52 2 拟录取

107104100000315 刘李珉 0814Z2 ★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工程 11 222 92 81.2 3 拟录取

107104100000310 杨宇轩 0814Z2 ★城乡人居环境建设工程 11 224 90.8 81.12 4 拟录取



备注：
1.按照报考专业（定向、非定向分开排序），所有参加复试考生以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排名次。初试成绩占60%，复试成绩占40%。

2.本表包括直博生、硕博连读生、申请审核和普通招考生。

3.录取类别码同报考类别码（11-非定向，12-定向）

4.请在5月14日前将此表完成交研招办汇总后发布pdf格式文件，核对无误后报送纸质版（盖章签字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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